
   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盈市监罚[2020]09号

	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张支喜

	
	
	注册号
	

	
	单位
	名称
	

	
	
	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违法行为类型
	违章占道经营

	行政处罚内容
	罚款：伍佰元整（500.00元）。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二○二○年三 月六日   


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盈市监罚〔2020〕09 号

    2020年02月25日，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位于盈江县平原镇七棵树路段进行现场检查，检查时当事人张支喜经营水果位于盈江县平原镇七棵树农行旁，当事人未能出示办理占道经营的相关手续，涉嫌擅自占道经营行为，执法人员对检查情况制作了《现场笔录》,于当日报经局领导同意批准立案。                                           
    经查明：当事人张支喜于 2020年02月25日，在未办理占道经营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在盈江县平原镇七棵树农行旁占道经营水果，于当日被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查获。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0年02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经营场地进行检查，并制作《现场笔录》1份，证明了当事人擅自占道经营活动的现场情况；                          

    2、2020年02月25日，当事人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了当事人的合法身份信息。                           

    3、2020年02月25日，执法人员对现场经营情况进行拍照，并制作《证据提取单》1份，证明了当事人擅自占道经营活动现场的事实。
                                    

    4、2020年02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调查）笔录》1份，证明了当事人在未办理占道经营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占道经营的时间、地点等相关违法事实；                                                                                         

    2020年03月02 日，我局依法向当事人下发《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盈市监处告〔2020〕 号），依法告知了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内容，并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时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综上所述，当事人在未办理占道经营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占道经营的行为，违反了《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第

三十五条“在城市规划区内禁止下列行为”第（八）项“擅自占道经营”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及《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城建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并处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造成设施、设备损坏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对其作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伍佰元整（50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盈江支行（户名：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账号：53050173743600000064，缴款地址：盈江县平原镇永盛路108号）。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盈江县人民政府或者德宏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盈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取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0年03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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